
附件一：               
  声明函

本单位承诺未被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中，所提交的所有申报资料均为真实、合法、有效，若因我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失实或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由我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公司（单位/机构）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XX公司（单位/机构）（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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